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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写作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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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商学院 法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法律文书写作是法学体系中的一门重要课程，是一门法律专业性很强的应用写作学。目前，该门课程的教
学方式存在诸多问题及不足，影响教学效果。为切实提高学生文书写作质量，培养学生分析和运用能力，成为适应法律

职业要求的应用型、复合型的卓越法律人才，在教学中应当建立更为开放、多元的模式，综合采取案例教学、情景教学、比

较教学、直观演示教学、过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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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写作是法学体系中的一门重要课程，又是写作学的一个学支，是一门法律专业性很强的应

用写作学。法律文书写作水平是学生综合素质的反映，不仅能考查学生对法律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还

能考查学生文字语言的驾驭和表达能力，反映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法律逻辑思辩能力。作为法学

专业学生必修课程，法律文书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在法律文书写作课程的教学中，为有

效提高学生的文书写作水平，强化学生法律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采取案例式、

启发式、讨论式等多元教学方式，培养学生成为满足法律职业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实现国家“卓

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

１　法律文书写作课程中常见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１．１　注重课堂教学中的文书制作内容及格式的讲授

作为一门写作学与法学的交叉性和综合性课程，该课程要求学生在具有相应法学知识和写作学知

识的基础上，熟悉司法实务中各种法律文书的格式式样、写作方法和要领，熟练掌握运用法律语言书写

各种典型实用法律文书的基本技能和方法。一般而言，该课程都安排在大学三年级开设，此时，法学专

业学生已学了《法理学》《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专业基础课程和主干课程，已经掌握重要的

法学专业知识，具有相当的法学问题分析与推理能力，但对于各类司法文书、律师执业诉讼文书及仲裁

公证等非诉文书的格式式样基本没有接触，比较陌生。在以往程序法的课堂教学中，尽管教材也会提及

诉讼过程中重要司法文书的制作内容和要求，如侦查终结的起诉意见书、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时制作的起

诉书、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但任课老师基于课堂教学课时数的限制，老师的侧重点在于讲授程序法的

原则、制度和法律规范，对法律文书的写作一般不会提及。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制作的文书具有法律效力，其文书的制作内容和格式要求非常严

格，为了使文书标准统一、格式规范，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制定了《公

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格式》（样本）、《人民检察院刑事法律文书格式》（样本）和《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

式》（样本）。这种格式式样反映了法律文书固定的结构和程式化用语。首先，在结构上文书一般由首

部、正文和尾部。其中，首部的内容为文书名称、文书编号、诉讼活动与非诉活动参与人的基本情况，案

由、案件来源和审理经过；正文部分包括事实和证据、理由以及处理结果。尾部是法律文书的结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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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点是程式严格，用语简短、固定。主要包括以下部分：交代有关事项、签署、日期、用印、附项。其次，

结构用语程式化。不同文书中连接上下文的用语是固定和特定的，以显现文书的层次和衔接。因此，基

于法律文书写作特点，为让学生尽快掌握法律文书的写作技能，能够在短时间内撰写内容完整、形式规

范的文书，任课老师会着重讲解常用法律文书的结构、内容和固定格式，并归纳总结出不同法律文书的

写作难点、要点及写作中易出错的地方，强调写作中应注意事项，以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加深印象，为

后面的练习作好铺垫。

１．２　注重引导学生对范文和实例的模仿和评析
法律文书是法律专业知识运用于司法实践解决实际案件的产物。从案件立案、起诉，到法院审理，

以及判决的执行，每个诉讼环节和阶段，都必须制作和使用相应法律文书，并最终形成反映整个诉讼活

动的完整的卷宗材料。这些诉讼案卷忠实地记载了办理案件的全过程，是司法活动的文字表现形式。

实践证明，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基本学会并写出符合格式要求的文书，却不一定能写出有可读性

的文学、新闻作品和学术论文，因为应用文书、法律文书有固有的结构和写作样式，很容易通过模仿达到

写作的一般要求。法律文书的质量提高，必须经历由“仿造”到“创造”的过程。“仿造”阶段即在掌握

文书写作的基础理论知识后，模仿范文和实例练习固定用语，照搬固定格式。而“创造”阶段则主要通

过阅读例文和反复实践练习来提高写作水平，只有反复练习才能逐步运用自如。因此，任课老师上课时

会着重对范文的阅读以及对实例的点评与分析，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另外，教师展示的文书实例既

可以是高质量的书写完整的范文，也可以是残缺不全的存在典型错误的例文，帮助和引导学生对范文和

例文进行分析和讨论，以加深学生对该类文书的认识与把握，提高文书写作课的教学效果。

１．３　注重课堂写作训练和课后写作练习
学习和掌握各种法律文书写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就是要勤写、苦练，多思考、多总结分析。写作不

能只是纸上谈兵，必须加强课堂中写作训练和课后练习。课堂上，教师讲学生练，按教师要求，学生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写作练习；教师一般是选择常用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能在一节课完成的简单文书，如通

缉令、呈请拘留报告书、不起诉决定书等，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写作练习，达到以点带面的目的。

如：提供写作所需要的案例材料，要求学生对材料进行筛选和分析，并根据相关文书格式样式，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所指定法律文书的写作任务，之后教师选择二三篇较为优秀的习作以及问题较多的习作进行

比较与评点，肯定文书中写得好的部分，指出部分文书格式及用词出现的问题。课后老师会根据教学要

求，布置学生完成课后作业，一般为文字书写量大的、重要的法律文书，如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检察

机关的起诉书、抗诉书，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等，基本上每周都有课后作业，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撰写任务。

老师通过批阅作业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在课堂上进行讲解与评析。这种写作实际训练活动，可以激发

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写作能力。

２　目前文书写作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２．１　课时少，教学内容多

一般来说，高等院校法律文书写作课程为２学分，３２课时，与其他的基础课程相比，课时数偏少，而
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法律文书的格式就有５００多种，一般教材介绍的常用法律文书种类也有１００多
种［１］，且每种文书在制作过程中，有自己的写作特点和注意的事项。局限于教学时间的不足，老师在课

堂上只能选择性讲授，然后再让学生进行实际练习，一般由学生在课后根据老师或教材上提供的案情材

料练习写作。但考虑到教学的系统性，体现诉讼过程的完整性，不可能跳跃式只讲几种，一般每个学期

也要讲解三十多种文书，重点讲解并练习十几种以上。由于教学过程中着重讲解不同种法律文书的概

念、特点、作用、格式、内容、写法等，教材内容繁杂琐碎，文书格式呆板固定，加之，教师采用纯课堂讲授

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课堂缺乏生气和热情，显得过于机械和沉闷。

２．２　精品教材缺乏，教学实例陈旧
法律文书参考资料众多繁杂，质量好坏难以甄别，许多范文与实例写作不规范，格式要求不符合最新

公检法格式要求。就教程而言，许多教材版本很老，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教材没有及时修改与更新。对

于版本很新的教材，也只对法条进行了更改，如２０１２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幅度很大，许多教材根
本来不及跟进作出相应修改，有时出版社出版的法律文书尽管作了修改，但也只是小修，对于原教材中的

范文与实例没有作任何的更新，精品教材堪称匮乏，老师很难选择到合适的教材，只能参考选择几种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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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再对各本教材的内容进行梳理、整合，形成讲课内容。为了弥补教材中实例陈旧、过时

等不足，老师们一般是从网络上，下载并提炼一些典型案件材料供学生写作练习使用。但是因教学情境及

教学时量的限制，该课程中的案例，不论是教材中有的案例材料，还是老师们提供的案例，都是经过加工处

理，案情进行了概括和提炼，比较简单。学生只需根据法律文书的写作格式，将这些加工过的案件材料相

应地植入镶嵌到不同的文书模版中即可。这样的写作方式，过于机械呆板，学生缺少独立思考，难以锻炼

其从事实材料中正确认定案情，准确适用法律。因而这种教学方式无法培养学生真正的写作能力和法律

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与司法实践脱节，难以满足当今社会对法律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

２．３　对原始案例材料使用少，学生自主能力培养不够
由于写作课中老师纯理论讲授的内容较多，而且特别注重不同法律文书格式的讲解，就显得比较空

洞和无趣，且课堂教学的时空受到限制，案例教学法使用是一个难题，例如向学生提供真实案例的有关

材料，让学生自主地选材、用材，独立地进行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并通过文字表达，将案件的逻辑推理

与判断过程按格式要求写出来。但现在课堂教学的重点在于格式式样的讲解，结果许多学生感觉法律

文书课程的学习就是掌握各种法律文书的格式式样，这很简单，只要在撰写文书时找到格式式样和相关

范文，照着葫芦画瓢，自然就能写好。因此，学生难以对这门课程感兴趣，不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

学［２］。但是到了司法实践中，需要撰写法律文书时，学生就会发现其实写好一篇文书是件不容易的事，

需要综合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和各种写作技能。由于在学习时没有经过真实案例的实战演练，学生在处

理具体案件时，下笔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不知如何下手，文书的写作成了影响工作质量的障碍。

２．４　对实例的评析不充分，对病文分析较少
由于课堂内容多，讲课的步骤是先由老师介绍每种法律文书的格式式样和写作要领，然后向学生宣

读范文和实例，再由学生评析实例与范文的优点和不足，最后由老师进行归纳总结。学生自己进行练习

的时间和机会较少，而让学生制作庭审笔录之类的练习根本就无法进行。对于学生在课堂与课后的习

作，老师对学生作业进行修改、点评往往不够及时，导致学生对自己的作品心里没数，写得好与不好，如

何修改与提升不得其解，这样练习与训练后效果不明显，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对学生习作进行点评

时，老师一般只能通过口头的方式给学生念出来，在学生头脑中难以留下印象，无法形成完整和系统的

认识，讲评达不到应有效果。对于修改病文，很少有老师会对习作的病句逐一修改。高质量的法律文书

要求能围绕文章主旨，措词用语恰到好处。通过对病文的分析，培养学生的思维应变能力，加深其对所

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以后写类似文书时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这种方式能明显提高学习效果。

３　法律文书课程教学方法的运用
３．１　案例教学法

在法律文书写作这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中，案例是教学的重要素材，可以运用案例这一媒介，将学

生带入特定情境中，深度参与教学过程，对参考案例进行分析、思考、综合归纳、最后完成写作任务，培养

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能力。以刑事判决书为例，一般来说，上课前先提出课堂中要达到的教学目的和

解决的法律问题，然后指导学生分析所提供的案例，引导学生进行讨论，确定案件事实和判决依据理由，

再讲授刑事判决书的具体书写格式、制作要求及注意事项，并要求学生将分析讨论出来的意见转化为文

字，撰写内容和形式都合法合规范的法律文书。案例教学法的关键是要精选案例，最好是将案件原始证

据材料发放给学生，让学生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整理和研究，对证据材料中的案情（时间、地点、人物、

事件的起因、发展、经过、结果）进行归纳和概括［３］，独立认定案件事实并准确适用法律，完成相关法律

文书的写作要求。另外，在对案情进行分析时，也可以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案情讨论，然后教师对讨论情

况加以点评、总结与归纳。在讨论中，教师应对表现良好的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通过交流讨论也可引

起学生们思想上的碰撞，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此外，可以邀请有司法实践经验的律师、法官、检察官为学生开设讲座，分享自己书写法律文书的心

得体会，传受实用的写作经验，并对实践中一些不规范和不合法的文书进行指正，也可以用真实案件让

学生提炼案件材料，着手写作有关文书，从学生们更好地掌握法律文书写的规范性要求，提高写作水平。

３．２　情景教学法
为了调动学生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采用情景教学的方法，通过设计案例并进行角色分工

和扮演，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实际的司法实践工作情境，在模拟训练中学会处理具体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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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比如，让学生在课堂上模拟开庭，宣读自己所承担角色的法律文书，如：起诉书、公诉词、辩护

词、判决书等。在课堂上开展书记员记录、口头表达，文字表述等训练方法，可以营造出活跃的课堂气

氛，形成现场学习动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运用激励机制，使学生们的综合能力得到展示和提升。教师

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及时迅速地发现在“教与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重点进行讲

解，解决学习中的疑点和难点。同时，学生在实际练习中能认识到自身的薄弱环节，并加以重视和补缺，

同时在教师的指导下，知识掌握与运用能力将不断得到加强。

３．３　比较教学法
在法律文书写作课程中要善于运用比较教学法，教师要将各类文书进行合理归类，对不同性质文书

进行比较区别，分析各类文书的共性和个性，总结文书的写作规律和写作要领。比如，检察文书中的不

起诉决定书的制作，应比较分析三类不起诉，即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这三种不起诉的写

法，要特别强调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又比如，刑事裁判文书与民事裁判文书的区别比较，判决书与

裁定书的比较等等。运用这些方法，能使学生准确地把握各类法律文书的制作要领和方法，正确适用法

律，并易于判断各种法律文书的异同点，从而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

３．４　直观演示教学法
在法律文书写作课程中要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多媒体技术中的图像、文字、声音等信息，

为学生提供直观形象、完整系统的原始写作材料，这样可以大大节省课堂板书或口念的时间，而且在讲

授课程的重点与难点，可以把抽象内容具体化，复杂过程简单化，枯燥内容形象化。通过丰富的信息资

料演示，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化课堂教学内容。如通过多媒体，可以将表格类、填充式及证件类

文书演示给学生们看，一目了然；可以将优秀例文演示出来，分析其结构、语言特色，让学生阅读、借鉴，

总结写作规律；可以将案例材料演示出来，让学生根据文字写作材料撰写文书，并将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的习作练习通过多媒体展示出来，组织学生讨论和评析作业的优缺点。通过多媒体和网络，课堂上还可

播放今日说法、经济与法及庭审现场等法治频道播放的经典案件，让学生观看后进行分析与思考，然后

进行写作，训练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和写作能力。总之，充分运用多媒体现代教学手段，能增强课堂教

学的直观性和形象生动性，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更为深刻的印象，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３．５　过程教学法
文书写作课的教学重点应放在学生写作过程和写作能力上，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在整个写

作过程中，教师的教学除了对范文进行宣读与评价，对练习作业进行批改与点评外，在课堂上教师还应

给学生提供一些有瑕疵甚至是有错误的文书，然后要求学生从格式与内容两方面入手，在遣词造句到逻

辑结构方面找出问题与不足，并提出个人修改意见和建议，再由任课教师进行总结，最后形成一篇格式

规范、表达流畅、内容完整的文书，这种方法也是写作课常用的方法。但过程教学法更强调将写作的重

点放在表达完整的思想内容上，这并不排斥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的讲授，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因此，在文书写作过程中，应提供给学生一些综合性的原始案件材料，让学生对材料进行分析、概括与提

炼，在写作过程中学会如何拓展逻辑思维，寻求真正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并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完善

自己的表达方法，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训练，最终撰写出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说理充分的优秀法律文书。

４　结语
为了提高法律文书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教师应摆脱传统教学以课堂为中心、以理论教学为主的单一

模式。教师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敏捷的逻辑思维能力，根据学生情况组织教学，与学生共同探讨疑难

案例，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在练习与训练中逐渐积累经验性知识，提高文书写作质量和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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